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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1樓
承辦人：許瑋庭
電話：02-27208889分機8518
傳真：02-27595772
電子信箱：at4712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4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13609366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國際觀光旅館附設餐廳等場所及附屬設備之建築物用

途分類類別及組別定義執行方式一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

會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觀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第12條（略以）：「國際觀光

旅館應附設餐廳、會議場所、咖啡廳、酒吧（飲酒間）、

宴會廳、健身房、商店、貴重物品保管專櫃、衛星節目收

視設備，並得酌設下列附屬設備：一、夜總會……」次查

內政部營建署90年3月5日營署建管字第004792號函說明

二：「查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附表二國際觀光旅館建築及

設備標準第九點規定：國際觀光旅館應附設餐廳、會議廳

（室）、酒吧，並酌設附表三所列之其他設備。是依『觀

光旅館業管理規則』申請設立（國際）觀光旅館並附設相

關設備，其臨接道路寬度、長度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

計施工編第五章特定建築物及其限制，就其附設之各種不

同空間使用性質分別檢討核算，用維公益。」先予敘明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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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旨揭事宜，本市國際觀光旅館其應附設餐廳或得附屬會

等，其建築物空間用途應標註為「第42組：國際觀光旅館

（B-4）附設餐廳」或「第42組：國際觀光旅館（B-4）附

屬夜總會」等，惟該場所設備仍應依上開號函於建築執照

圖面就其附設（屬）之各種不同空間使用性質，分別依建

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檢討；是如國際觀光旅館應附

設餐廳雖標註為B-4類組，仍應按其樓地板面積檢討符合B-

3或G-3之相關規定。

三、本案納入本局113年臺北市建築法令及函釋彙編第011號，

目錄第一組編號第003號。

四、網路網址：https://dba.gov.taipei/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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